附件1

关于加强工程建设项目事中事后

监管的指导意见（试行）

为加强工程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统一监管方式，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9〕11号）和《福建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闽政办〔2019〕34号）有关要求，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工程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应贯穿于工程建设项目自立项开始到工程竣工验收全过程，覆盖行政审批、技术审查、公共服务和中介服务等事项。要充分运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信息平台和社会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涉及的相关事项及对象，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形成“部门协同、随机抽查、依法监管”的统一监管机制。
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中事后监管，应当坚持依法依规监管、科学有效监管、公平公正监管、协同共治监管的原则，通过部门资源共享、信息互联互通，推行跨部门跨行业联合随机抽查，健全社会信用联动响应和失信惩戒约束机制。
对审管一体事项，按照“谁审批、谁负责”原则，由审批部门履行事中事后监管主体责任；对审管分离事项，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由行业主管部门履行事中事后监管主体责任。实行“阳光执法”，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优化监管措施，做到随机抽查事项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
工程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的主要对象是：（1）工程建设项目业主；（2）项目审批过程涉及的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工程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的重点事项是：（1）取消审批转为事后监管的事项；（2）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
四、各地要依法制定监督检查办法，在规定时间内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涉及的相关事项及对象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对于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审批部门应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人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检查。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承诺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撤销行政审批决定，依法追究申请人和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并记录不良信用。
五、各地应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建立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相适应的统一监管体系、监管方式，制定工程建设项目事中事后审批监管细则，明确监管依据、监管主体、监管标准和保障措施。向社会公开监督检查的对象、事项和方式。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推行跨部门联合检查方式，形成横向协调、纵向联通的监管体系，防止发生重复监管和监管缺失，提高监管效率和水平。
六、各地要创新监管方式，推行“互联网＋监管”。充分运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信息系统和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数据资源，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智能化、实时化及精细化水平。
七、各地要建立信用监管体系，将检查对象及有关从业人员在办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过程中的违法违规、不履行承诺的不良行为记入信用档案，并向社会公开，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有效遏制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过程中的违法违规和不诚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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